
製表日期：105年01月07日表121-1(102年度)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單項分配各縣市統計表
單位：%

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基本所得額
基本所得額扣除
600萬元後之餘額

基本稅額 一般所得稅額
基本稅額與一般
所得稅額之差額

繳納基本稅額單位

繳納基本稅額單位
海外已繳納所得
稅可扣抵稅額

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
差額扣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

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

縣市別

57.1949.3555.3355.3349.2149.3146.0343.6937.18臺 北 市 39.50 57.49

4.448.065.295.296.297.828.008.328.26高 雄 市 0.62 4.50

6.9112.368.208.2010.1911.9912.5512.6114.09臺 中 市 0.29 7.02

0.580.020.450.450.420.020.070.080.36基 隆 市 0.00 0.59

10.077.639.499.498.877.437.377.377.65臺 南 市 48.58 9.40

0.120.100.120.120.200.100.230.270.36嘉 義 市 0.00 0.12

1.261.971.431.431.561.911.911.771.82新 竹 市 0.00 1.28

10.5510.3610.5010.5011.6310.1310.9611.0413.85新 北 市 6.65 10.61

0.050.230.090.090.310.230.410.460.73宜 蘭 縣 0.00 0.05

2.362.832.472.473.324.194.485.364.98桃 園 縣 0.00 2.40

3.362.853.243.243.052.762.953.262.67新 竹 縣 4.36 3.35

0.360.720.450.450.620.700.801.000.97苗 栗 縣 0.00 0.37

0.160.140.150.150.310.140.200.240.61南 投 縣 0.00 0.16

1.401.651.461.462.071.601.972.233.28彰 化 縣 0.00 1.42

0.430.170.370.370.610.170.290.441.09雲 林 縣 0.00 0.44

0.160.810.310.310.410.780.870.780.61嘉 義 縣 0.00 0.16

0.270.580.340.340.470.560.620.650.73屏 東 縣 0.00 0.28

0.050.100.060.060.120.100.160.180.24花 蓮 縣 0.00 0.05

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臺 東 縣 0.00 0.00

0.010.000.000.000.040.000.000.110.12澎 湖 縣 0.00 0.01

0.270.060.220.220.270.050.120.150.36金 門 縣 0.00 0.28

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連 江 縣 0.00 0.00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計 100.00 100.00

一、說明：繳納基本稅額單位，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。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

